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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ST 必康        公告编号：2023-017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

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李宗松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收到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宗松先生的通知，其质押给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渤海证券”、“质权人”）的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权人诉讼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导致被动减持。目前新沂必康破产管理人已与执行法院取得联系并要求

中止执行程序；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函要

求中止执行李宗松先生名下的延安必康股票并执行回转已处置股票。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持股情况介绍 

1、股东名称：李宗松 

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李宗松先生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存在被动减持情形，

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执行，目前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管理人已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发函要求

中止执行。后续在程序处理期间，仍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2022-

121）。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减持方式 

李宗松 
2022 年 8 月 17 日 196,914 0.013% 

集中竞价 
2022年 8月 18日 170,136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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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19日 147,445 0.010% 

2022 年 8 月 22 日 128,115 0.008% 

2022 年 8 月 23 日 111,500 0.007% 

2022 年 8 月 24 日 97,371 0.006% 

2022 年 8 月 25 日 85,100 0.006% 

2022 年 8 月 26 日 74,500 0.005% 

2022 年 8 月 29 日 65,300 0.004% 

2022 年 10 月 11 日 57,331 0.004% 

2022 年 10 月 12 日 50,367 0.003% 

2022 年 10 月 13 日 44,288 0.003% 

2022 年 10 月 14 日 38,974 0.003% 

2022 年 10 月 17 日 34,321 0.002% 

2022 年 10 月 18 日 30,242 0.002% 

2022 年 10 月 19 日 26,662 0.002% 

2022 年 10 月 20 日 23,516 0.002% 

2022 年 10 月 21 日 20,751 0.001%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8,318 0.001% 

2022 年 10 月 26 日 16,175 0.001% 

合计  1,437,326 0.094% 

经查证，以上被动减持行为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执行，目前

新沂必康管理人已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发函要求中止执行。后续在程序处理

期间，仍存在继续被动减持的情形。 

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李宗松持有公司股份 144,955,72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46%；新沂必康持有公司股份 472,030,2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81%，

为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北度”）持有

公司股份 11,801,9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 

李宗松先生、新沂必康、陕西北度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规定，李宗松先生、新沂必康、陕西北度将合并计算减持股份的比例。目前，

李宗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正与渤海证券等相关质权人进行积极沟通，并将妥善

解决股票质押的问题，降低平仓风险。 

二、本次股东遭遇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情况 

1、本次股东被强制平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减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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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松 2023年 1月 11 日 2,059,954 0.13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 2,059,954 0.13 — 

2、本次被强制平仓后，李宗松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42,895,77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9.33%。李宗松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42,154,972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数的 99.48%，占公司总股本的 9.28%。其中向渤海证券质押股份数量为

14,297,8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3%。 

三、本次可能被动减持的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权人诉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导

致被动减持。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180 个自然日内 

5、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拟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45,968,517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总数合计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合计不

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如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6、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减持 

对于可能发生的被动减持，并非李宗松先生主观意愿。 

四、与股份相关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2019 年 1 月 3 日，李宗松先生承诺自 2019 年 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 月 2

日，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含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以及在该期间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该部分股份因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增加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股东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2），目前该承诺已到期结束。 

2、李宗松先生作为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承

诺：（1）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认购的上市公司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2）本人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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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

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承诺期限为：2016 年 4 月 11 日-2019 年 4

月 11 日，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李宗松先生未来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未来持续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2、鉴于李宗松先生、新沂必康及陕西北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因此新沂必康、李宗松先生及陕西北度将合并计算减持股份

的比例。 

3、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由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规则》第九条第一款，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得减持股份：（一）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因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

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公司已督促李宗松先生严格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法依规减持公司股份。 

4、李宗松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经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2021）陕 06 破申 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纳入新沂必康破产财产范围

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李宗松先生名

下的公司股票已纳入破产财产，按照《破产法》相关规定，涉及李宗松先生名下

的公司股票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目前新沂必康破产管理人已与执行法院取得联系并要求中止执行程序；陕西

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函要求中止执行李宗松

先生名下的延安必康股票并执行回转已处置股票。函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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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裁定受理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

司（下称“新沂必康” ）破产重整一案，2021 年 9 月 15 日，作出（2021）陕 06

破申 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将李宗松持有的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延安必康”）9.55％股份纳入新沂必康破产财产范围内。 

2023 年 1 月 9 日，我院作出（2022）陕 06 民初 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确认被告李宗松名下的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55％股份归原告新沂必康

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所有。 

新沂必康破产管理人向我院报告，你院正在对李宗松名下的延安必康股票强

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我院已受

理新沂必康破产重整，并经我院破产重整程序、一般民事审判程序，分别作出

（2021）陕 06 破申 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2）陕 06 民初 52 号民事判决书，

均已明确李宗松名下的延安必康股票系新沂必康破产财产，请你院立即中止对李

宗松名下的延安必康股票的强制执行，并将已处置的延安必康股票返回至李宗松

证券账户。 

5、李宗松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存在减持股份数量合计可能超过 5%的情形，李

宗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会遵守相关信息披露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在股份变动达到 5%时，及时告知公司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李宗松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